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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从化经济开发区广州大台农饲料有限
公司“1·5”一般其他伤害

事故调查报告

区应急管理局接到群众投诉称在广州大台农饲料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大台农公司”）搬运物料中不慎致左脚受

伤。接诉后，区应急管理局立即联合属地政府对相关情况进

行核实。经核，2022 年 1 月 5 日凌晨 1 时 15 分许，位于广

州市从化太平镇开发区高湖路的大台农公司投料车间，投诉

人搬运物料时，左脚陷入物料托板空隙中，连人带物料左倾

斜摔倒，致左侧内踝骨折。初步统计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

失为 22.68 万元。

根据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

第 493 号）的规定和从化区政府关于委托区应急管理局组织

生产安全事故调查的工作要求，由区应急管理局牵头会同区

总工会、区公安分局、广东从化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组成广东

从化经济开发区广州大台农饲料有限公司“1·5”一般其他

伤害事故调查组，并邀请安全生产专家参与，开展事故调查

工作。

按照“四不放过”、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事求是、

注重实效”的原则，事故调查组紧紧围绕“人、物、管理、

监管”等关键要素，通过现场勘验、调阅资料、询问调查等

方式，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、原因、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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损失等情况，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，提出了对有关责任单

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，针对事故暴露出来的问题，提出

了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。

事故调查组认定，广东从化经济开发区广州大台农饲料

有限公司“1·5”一般其他伤害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

故。

一、事故基本情况

（一）涉事单位基本情况

广州大台农饲料有限公司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9144****；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控股）；

住所：广东从化经济开发区****；法定代表人：章健；注册

资本：壹亿元（人民币）；成立日期：2006 年 12 月 25 日；

营业期限：2006 年 12 月 25 日至长期；经营范围：农副食品

加工业；主要生产饲料。目前大台农公司约有 180 名员工（销

售除外）。

事发时大台农公司的安全生产管理架构：刘映娴为主要

负责人，曹升超为安全管理人员。

（二）有关人员（含受伤人员）基本信息

1.李峰，大台农公司投料工，投诉人，伤者，31 岁，群

众，陕西省西安市人。2021 年 12 月 24 日入职大台农公司，

2023 年 8 月 25 日与大台农公司解除劳动关系。

2.刘映娴，大台农公司副总经理，女，43 岁，群众，广

东省广州市人，受事发时大台农公司法定代表人章健委托，

负责公司各部门内部运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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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章毅雄，大台农公司副总经理，男，53 岁，群众，广

东省广州市人。

4.侯同金，大台农公司原生产部经理，男，42 岁，群众，

广东省广州市人。

5.曹升超，大台农公司专职安全管理人员，男，37 岁，

群众，湖北省竹溪县人。

6.黄剑春，大台农公司人事专员，女，46 岁，群众，广

东省广州市。

7.罗琼，大台农公司生产班组长，男，53 岁，群众，广

东省湛江市人。

8.熊廷敏，大台农公司配料工，男，56 岁，群众，贵州

省福泉市人。

9.叶桃仙，大台农公司质检员，女，43 岁，群众，广东

省广州市人。

二、事故发生经过和应急处置情况

（一）事故发生经过

2022 年 1 月 4 日，李峰负责夜班
①
的投料工作。据李峰

自述，2022 年 1 月 5 日凌晨 1 时 15 分左右,其在四楼投料车

间利用手动叉车将一托料板（托盘，企业员工也称地台板）

总重量约 5 吨的原料拖运到混料机旁，然后逐袋从托料板上

搬下来准备投入运行的混料机内时，其左脚陷入了格状托料

板的空隙中，连人带料包侧摔在托料板上。李峰摔倒后自己

爬起来坐在地上，被路过的熊廷敏发现，李峰跟熊廷敏说自

① 投料岗位夜班：上班时间为 18:00-至次日 6:00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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己的脚崴了，熊廷敏立即上前查看并向生产主任罗琼汇报了

这件事，只见李峰坐在地台板上，用手一直捂着左脚说很痛，

不能站立，左脚脚背位置已经红肿，未见流血。罗琼很快到

达事故现场，在向生产部经理侯同金汇报后，罗琼与同在上

班的叶桃仙驾驶私家车将李峰送往附近的广州市花都区花

东镇北兴卫生院进行治疗。

（二）应急处置情况

大台农公司第一时间将李峰送往医院救治，送医及时，

按照工伤流程处理，未耽误伤者治疗，未扩大事故影响，未

造成次生事故。

事故应急救援处置总体评价为良好。

（三）后续治疗和工伤处理情况

2022 年 1 月 5 日事发后，李峰第一时间被送至广州市花

都区花东镇北兴卫生院治疗，诊断结果为左侧内踝骨折，

2022年 1月7日于该院在腰硬联合麻下行左踝骨折切开复位

内固定术，2022 年 1 月 13 日出院。2022 年 12 月 29 日入广

州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取除骨折内固定装置（左内踝），

2023 年 1 月 6 日出院。大台农公司全额支付了医药费及工伤

工资等。对于工伤赔偿金双方有争议，已通过诉讼方式解决。

（四）直接经济损失情况

根据《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》

（GB6721-86）及《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印发关于生产安全事

故调查处理中有关问题规定的通知》（安监总政法〔2013〕

115 号）等规定，事故调查组初步核定事故损失 175 个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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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，构成重伤，直接经济损失约 22.68 万元。

三、现场勘验和技术鉴定

（一）现场勘查情况

事发现场位于广东从化经济开发区高技术产业园高湖

路 5 号的广州大台农饲料有限公司的四楼投料车间，事发位

置在小料投料口附近的物料托板。现场有相关混料机（固定

安装）、手动叉车、托料板等，但托料板结构已经进行了防

踩空整改。结合现场勘查及对相关人员当面调查，发现事发

托料板采用 30*30mm 的矩形型材作为基本格栅元件，长度

1600mm，宽度 1400mm，为 2 层结构，总高度 150mm，格栅开

口内长约 230mm，宽约 110mm。

图 1 事发位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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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 事发时托料板与投料口间的相对位置

图 3 事发托料板的结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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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技术分析情况

专家现场勘查与分析，导致本起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分

别为：

1.物的因素：托料板固有的栅格孔口尺寸较大，投料员

频繁踩上存在陷入格栅孔较高的固有风险，属于本起事故物

的因素。

2.人的因素：投料员在卸料、取料、投料过程中需要反

复变动体位并频繁提取 25kg 料包，操作过程中存在人体在

负重条件和非负重条件下重心频繁变动的情况，投料员应仔

细观察托料板，做到小心谨慎，始终保持平衡状态，避免摔

倒，这是对投料员身体素质、安全意识、操作技能的基本要

求，若存在疏忽或误判，则容易发生脚陷入托料板孔口的风

险，这是本事故人的（意识、技能、体能）因素。

3.环境因素：事故发生在夜间，在不同的角度、不同体

位条件下投料，存在光线不均匀的情况，托料板由多条方钢

型材组成，其顶层的格栅孔口在夜间光线条件下操作人员易

发生误判和踩空，属于本事故环境的因素。

四、事故原因

（一）直接原因

李峰穿胶布工作鞋在投料过程中，左脚不慎踩到间隙较

大的托料板上去提 25kg 的袋装物料，身体失衡摔倒，导致

左侧内踝骨折。

（二）间接原因

1.大台农公司对新入职员工的培训针对性不强，考试内

容没有针对工作岗位的需求，对李峰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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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于形式，培训教育工作不到位。

2.事发现场安全警示标识未针对预防投料工脚踩入投

料盘孔设计，警示标识不足。

3.未严格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做好现

场安全管理工作，对拖料盘从结构设计、风险隐患辨识与治

理不到位，导致托料板孔隙尺寸大、高度不合理等隐患长期

存在、未及时消除。

五、对事故有关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

（一）刘映娴，作为事发时大台农公司的主要负责人，

未严格督促、检查事发车间的安全生产工作，未及时消除隐

患，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对其进行约谈警示。

（二）曹升超，作为事发时大台农公司的安全生产管理

人员，未认真检查事发车间的安全生产状况，未及时消除隐

患，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对其进行约谈警示。

六、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生产安全事故

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，提出以下事故防

范和整改措施：

（一）大台农公司必须深刻吸取事故教训，按照“四不

放过”的原则，开展内部警示教育，全面开展生产安全事故

隐患排查治理工作，针对该起事故加强对员工的安全教育培

训，按照要求设置安全警示标志，切实加强现场作业安全管

理，履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。

（二）按照属地监管职责，太平镇人民政府（2023 年 9

月，广东从化经济开发区社会管理职能已移交至所在地党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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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承担）要认真吸取事故教训，落实属地管理责任，加强

辖区内安全巡查力度，督促企业加强安全生产管理，认真排

查整治事故隐患，防止类似事故发生。


